株洲市土地整理项目规划设计变更
管理制度
　  为加强土地整理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实施管理，维护规划设计和预算的严肃性，严格规划设计变更管理，确保项目建设质量，根据《湖南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变更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湘国土资办发〔2006〕29号）的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本制度适用于市本级投资实施的土地整理项目。
二、项目实施应严格按照经批准的项目建设任务、规划设计和预算进行施工，不得随意变更规划设计和调整预算。 项目实施过程中，确需进行规划设计变更的，必须遵循项目建设范围不变，建设总规模和新增耕地面积不减少，建设标准不降低，不突破总投资预算的原则。　　 

三、因规划设计变更增加的投资，原批准机关不予追加，由项目所在县（市）区国土资源局自行解决；因规划设计更减少的投资，按原渠道扣回。　　                  

 四、规划设计变更分为三种类型：重要变更、一般变更和细微变更。　　 

五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重要变更：
　　（一）增加或减少土地平整工程、农田水利工程、田间道路工程和其他工程等，超过5万元以上的；
（二）土地平整工程、农田水利工程、田间道路工程或其他工程等四大类工程投资之间增减变化超过5万元以上的；
　　（三）增加、取消或大范围移动某一骨干工程或其设计标准发生显著变化的。
　　 六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一般变更：
　　（一）增加或减少土地平整工程、农田水利工程、田间道路工程和其他工程等，超过1万元以上、5万元以内的（含5万元）；
　　（二）土地平整工程、农田水利工程、田间道路工程或其他工程投资等四大类工程投资之间增减变化超过1万元以上、5万元以内的（含5万元）；
　　（三）增加或取消前述四大类工程的下一级分类的某一类工程的；
　　（四）小范围移动骨干工程位置的。
七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细微变更：
　　（一）增加或减少土地平整工程、农田水利工程、田间道路工程和其他工程等不超过1万元的（含1万元）；
　　（二）土地平整工程、农田水利工程、田间道路工程或其他工程投资等四大类工程投资之间增减变化小于1万元的（含1万元）；
　　（三）某一单体工程任务增加或减少的；
　　（四）移动单体工程位置的；
　　（五）在不明显降低设计标准的前提下，采用替代设备、原材料的；
　　（六）在不改变原批准规划设计前提下发生的技术性小调整。
 八、规划设计变更实行分级管理、逐级审批。
　　 九、申请规划设计变更，应提供以下资料：
　　（一）变更申请报告。包括项目的基本情况、变更的原因、变更的主要内容等。
　　（二）规划设计变更方案。变更方案原则上由原设计单位编制。变更方案编制单位对变更方案承担相关责任。变更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　　１、文本部分：项目规划设计变更审批表（附表1）：项目基本情况；变更的主要原因；变更的内容：变更设计图、分单项工程说明变更的原因、变更设计的依据、工程数量和设计标准的变化、变更引起工程施工费的调整；工程施工费变化对照表（附表2）。
　　２、预算部分：包括变更部分原批准的工程预算及变更后的工程预算。变更后预算编制采用的定额标准、材料价格等应与变更前一致。
　　十、规划设计申请和审批：
　　（一）涉及规划设计重要变更的，由施工单位提出申请，项目设计单位编制规划设计变更和预算调整方案，项目监理单位签署认可意见后，经县（市）区国土资源部门初审，上报市国土资源局经局会审通过报局长同意后，由市土地整理中心下达批复意见。
　　（二）涉及规划设计一般变更的，由施工单位提出申请，项目设计单位编制规划设计变更方案，项目监理单位签署认可意见后，报县（市）区国土资源局初审，上报市土地整理中心审核，通过审核的报主管局领导同意后，由市土地整理中心下达批复意见。

（三）涉及规划设计细微变更的，由工程施工单位提出申请和编制规划设计变更方案，经项目监理单位签署认可意见后，报县（市）区国土资源局批准。经批准的规划设计变更方案报市土地整理中心备案。
十一、规划设计变更审查：
　　规划设计变更审查（审核）单位应组织有关专家对规划设计变更方案进行技术、经济审查，必要的应组织计财科、耕保科、监察室等相关人员到项目区现场核实。
　　确认项目规划设计变更方案后，审查单位应对项目资金调整方案进行审定。原则上，审查单位只审定工程施工费，前期工作费等其他费用保持下达任务数不变。
十二、需变更规划设计的工程必须按程序报批，经审批同意后方可施工。
十三、规划设计变更不得采取化整为零或肢解的方式规避审批，经批准的变更规划设计原则上不得再次变更。
　　十四、本制度由市国土资源局负责解释，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附表1：
项目规划设计变更审批表
	项目名称
	

	施工单位名称
	

	项目建设规模（公顷）
	

	项目合同价
	

	变更原因及内容：


	监理单位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县（市）区国土资源局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市土地整理中心意见：

负责人：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市国土资源局意见：
负责人：   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附表2：
项目规划设计变更前后工程施工费变化对照表
	编号
	分项工程名称
	变更前分项工程预算
	变更后分项工程预算
	预算增减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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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投资（元）
	数量
	单位
	单价

（元
	投资（元）
	增加（元）
	减少（元）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	
	
	
	
	


PAGE  
1

